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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渠道成员间冲突不可避免的情景下,探讨冲突的解决方式具有重要价值.本

文重在探讨冲突类型、对待冲突的态度反应与解决方式选择的关系,以及渠道成员间的关系

强度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渠道冲突的类型不同,渠道成员的态度反应及拟采取的

解决方式不同,功能性冲突发生时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渠道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不同,
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强关系时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弱关系时倾向于

采取硬性解决方式;冲突发生时渠道成员的态度及反应不同,其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反抗

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妥协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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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中间商等不同类型渠道成员分别具有独特的资源与实力、专业化分销经验与能力,他们

相互依赖、密切合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产品快速分销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共同努力.
渠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构成渠道合作的基础.然而由于利益主体不同、目标不一致等原因,渠道

成员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经典渠道冲突理论基于传统冲突观念,其逻辑前提是“冲突是不好的、消极的”,对冲突持否定的

看法,强调冲突的破坏性功能与消极影响,进而探讨如何消除和解决冲突问题,对渠道冲突的认识相

对比较片面;而现代冲突观念强调冲突作用影响的“二重性”,焦点在于如何管控冲突、化解冲突,但在

经典渠道理论中尚未得到应用和解释.
探讨渠道成员间在冲突发生前后的互动行为、解决策略等关键问题,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对渠道冲

突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理论价值;在当前渠道冲突频发背景下,研究这一问题显得非常迫切和必要,具
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按照庄贵军等的定义,渠道冲突“是指一个渠道成员意识到另一个渠道成员正在阻挠或干扰自己

实现目标或有效运作,或正在从事某种伤害、威胁其利益,或者以损害其利益为代价获取稀缺资源的

活动.”[１]

著名营销学家Stern等最早提出有关营销渠道冲突性质的论述,“当我们把市场营销渠道视为一

个社会系统时,渠道成员就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任何一个渠道成员的行动都将影响其他成

员的利益,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实际是渠道冲突产生的基础”[２].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是系统变化的过

程,包括任务环境和成员的变化,冲突有着两种不同的性质:破坏性冲突与建设性冲突,渠道成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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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互依赖,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相互竞争乃至产生冲突.
尽管以 Kelly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论及渠道冲突的作用与影响时,认为渠道冲突对营销渠道

的影响既有建设性又有破坏性[３];但是鲜有学者从实证角度证明或者发现渠道冲突的这一双重特征.
寿志钢等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渠道冲突的功能性作用,发现“适量的渠道冲突会促进分销商的信息分

享意愿;只有渠道冲突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冲突对信息分享意愿的抑制作用才比较明显”[４].
关于冲突的原因与解决方式.高维和等认为机会主义是渠道冲突的直接前因,必须引入渠道冲

突的全程管理[５];庄贵军等认为渠道成员间对彼此依赖程度感知上的差异会导致渠道成员之间更多

的摩擦或冲突[６];Kevin把冲突处理的行为划分为对抗性处理行为、包容性处理行为和合作性处理行

为[７];Jong则把渠道冲突的解决方式划分为５种:退出冲突、妥协、强迫、平滑、问题解决,且冲突的后

果与五种冲突处理方式密切相关[８];周筱莲等认为“关系营销是预防有害性渠道冲突发生的有效方

法,并提出和总结了渠道冲突的具体解决方法:问题解决法、劝解法、讨价还价法和第三方介入法”[９];
王志伟等分析了生产商建立的网上直营渠道和实体渠道之间的冲突以及生产商如何使用纵向约束契

约来实现渠道冲突的协调与管控[１０];胡琴芳等根据来自２１０家与分销商建立渠道联盟的制造商的有

效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分销商的两类机会主义对联盟双方关系冲突的影响[１１].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渠道冲突研究较为深入,也提供了解决渠道冲突的一些具体

思路和措施,但目前研究多集中于渠道冲突原因、结果和解决方式等,较少说明如何有针对性地依据

渠道成员遇到冲突时的反应态度来减少破坏性冲突的消极作用或是发挥建设性冲突的积极作用,影
响了渠道冲突研究在企业管理上的应用价值.当前的研究直接从冲突发生的原因探究冲突现象继而

研究解决方式的选择,为研究冲突及其解决方式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但这种研究路径忽略了冲突发

生时的动态演化及渠道行为本身的复杂性,而根据渠道成员面临不同性质渠道冲突时的反应并结合

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进而探讨如何有效采取最适合的解决方式,这无疑是另一种有益的分析思路,
也更符合重视人际关系、市场运作不规范的中国渠道情境.

　　二、研究设计与假设

　　１．研究设计

本文试图弄清３个问题:(１)渠道冲突的类型不同,渠道成员的态度及拟采取的解决方式有何差

异? (２)渠道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不同,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式有何差异? (３)冲突发生时渠

道成员的态度及反应不同,其采取的解决方式有无区别?
研究旨在对“营销渠道冲突类型对解决方式的影响”做出探索性研究,图１的模型涵盖了研究涉

及的基本思路和相关变量.

图１　“冲突性质Ｇ解决方式”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

　　研究选用渠道冲突类型作为初始变量,探讨渠道成员主体在面临两种不同类型的渠道冲突时可

能出现的反应或态度倾向,同时加入人际关系这个中介变量,讨论关系强弱的不同是否对反应和态度

倾向产生影响或改变,并通过研究讨论每一种反应发生时成员主体更倾向于采取的解决措施,以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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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果变量.研究采用设定两种冲突情境(功能性冲突、破坏性冲突)以及两种不同关系紧密程度(强
关系、弱关系)的实验.a)同一冲突情境下,测量被试在不同关系强度下的态度反应及冲突解决方式

选择,分析关系强度是否会显著影响被试的冲突解决方式选择;b)同一关系强度下,冲突情境不同是

否会显著影响被试的冲突解决方式选择;c)进一步测量,若渠道成员主体秉持的冲突观或态度反应不

同,是否会导致被试的冲突解决方式出现变化.设计２×２心理学实验,各组合分别调查多名被试(渠
道成员代表)进行情境实验.

２．数据收集

结合实际渠道冲突案例和冲突理论模型,参考已有文献中成熟的冲突量表,设计出两种不同类型

冲突的情景模拟实验.本文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前将问卷初稿对２０名 MBA学员进行了预调查,了解

讨论问题并改进之后,综合专家意见确定了最终的调查问卷.受制于实验方法和邀请真实渠道成员

参与实验的难度,以 MBA在职研究生和营销类本科学生为调研对象,在受控条件下开展模拟的“态
度反应Ｇ行为取向”实验和量表调查,发放问卷１１４份,最终回收１００份完整的有效问卷.

为了了解样本的总体特征,以真实客观的数据来阐述不同渠道冲突性质对渠道成员反应态度倾

向产生的影响,同时考虑渠道成员主体之间人际关系的强弱,讨论其是否对渠道成员的态度取向产生

影响,并探讨这两种因素影响下渠道成员主体更倾向于哪种冲突解决方式,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信度

效度检验和因子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３．研究假设

根据营销学经典论断以及庄贵军等的研究[６],认为破坏性冲突相比功能性冲突,冲突往往涉及实

质性的利益纷争,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在营销实践中,破坏性冲突往往难以在当事人之间通过协

商沟通达成一致,其解决方式往往诉诸法律或者仲裁等.因此提出假设 H１.
假设 H１:渠道冲突的类型不同,渠道成员的态度及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

H１a:功能性冲突发生时,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

H１b:破坏性冲突发生时,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
以往研究显示,渠道成员的关系可以减少冲突发生的频率及强度.根据前期访谈和经验观察,如

果有较好的合作关系和渠道关系,即便渠道成员间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能展开谈

判和协商;而关系强度低,冲突中得益的一方往往无所顾忌、不会考虑受损一方的感受,而将冲突原因

归因于环境、不可抗力等其他原因,在解决冲突时不采取合作协商态度.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H２.
假设 H２:渠道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不同,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

H２a:强关系,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

H２b:弱关系,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
市场中的渠道成员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不同生意人信奉的经营理念乃至冲突观念及其态度

反应不尽相同,访谈中有渠道成员坚持认为面对冲突时“据理力争,人善被人欺”,也有认为“做生意和

为贵、和气才能生财”.关于渠道成员的冲突观念和态度倾向,存在各种观念和看法.结合已有研究,
本研究提出假设 H３.

假设 H３:渠道成员主体秉持的冲突反应或态度倾向不同,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

H３a:反抗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

H３b:妥协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

　　三、实证分析

　　１．信度效度检验

一致性和可靠性检验:经过甄别样本,显示样本量表各题项同意或者不同意的应答反应一致,无
矛盾、分歧和奇异值.信度检验显示,冲突观念、解决方式等２个维度的信度系数０．６９９、０．７０５,而量

表总体的信度是０．７０２.考虑到本研究在剔除低信度测量题项后量表的题项数较少,可能存在抽样误

差等,认为０．７００亦在可接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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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分析:通过比较预调查２０份问卷与正式调研问卷的量表各题项测量值,逐一进行方差分

析,两两比较,关键变量均无显著性差异,显示问卷量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２．因子分析

(１)渠道成员冲突观念态度因子.通过 KMO 和 Bartlett的 KMO检验值为０．６８,基本达到因子

分析的要求;Bartlett统计量的观测值为２３０．３,P 值小于０．０５,说明题项间有显著的相关性.认为本

题采用因子分析是适合的.
量表题项１~１０反映的是渠道成员对冲突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因子分析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提取了前３个特征值大于１的成分作为公共因子,这３个因子集中了总方差的６０．０％,分别解释了总

方差的２５．５％、１９．８％、１４．７％,符合公共因子的选取标准.同时依据特征值碎石图,也显示出取３个

因子是合适的.
表１　旋转成分矩阵

题项
成分

FAC１ FAC２ FAC３

题(９) ０．７８５
题(４) ０．７６８
题(２) ０．７１２
题(７) ０．５９０
题(１) ０．７３２
题(３) ０．６８３
题(１０) ０．５９１
题(６) ０．４６１
题(８) ０．８１１
题(５) ０．７０４

　注:提取主成分,然后采用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

法.旋转在５次迭代后收敛;略去了载荷较小的题项

测量值.表２同.

表１显示的各题项的旋转成分矩阵,FAC１中系数

绝对值较大的主要有:题项９(侵犯我的利益必须以牙

还牙,不然还有下次),题项４(人善被人欺,做生意必须

随时准备跟人斗),题项２(乙方做法过分,停止合作,准
备采取报复性行为),题项７(很失望,等待有利时机作

好反击准备),依据变量的代表意义总结为渠道成员的

情绪已经非常激烈,必须选择针锋相对或者立即采取对

抗措施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故FAC１代表着反抗因

子,量表中２、４、７、９等题项认同度较高(量表中“１”表示

非常同意)的样本代表其属于反抗型特质的渠道成员,
这一类渠道成员面对冲突时崇尚据理力争.

FAC２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有:题项１(生意往来还

是以“和”为贵,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破坏关系)、题项３
(在非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是为了在关键问题上争取更大的利益)、题项１０(对实力太强的对手尽量

避免冲突,否则今后很难做生意)、题项６(与其这样长期争下去,不如我方选择让步),这４个变量主

要代表了渠道成员选择以回避妥协的态度面对冲突,但是对于未来合作的有利改变仍然抱有较大的

希望,故将FAC２命名为妥协因子.量表中１、３、６、１０等题项认同度较高的样本代表其属于妥协型特

质的渠道成员.

FAC３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有:题项８(关系建成不易,但如果今后仍不改,便没有继续合作的意

义了)、题项５(很失望,寻找等待机会准备停止合作,但与友谊无关)等,这个变量主要代表了渠道成

员对目前的合作完全退让,很大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对合作的失望,很有可能已经做好了未来停止合作

的准备,故将FAC３命名为失望因子.量表中题项８和题项５等认同度较高的样本代表其属于失望型

特质的渠道成员,对冲突的发生表示无奈,别无选择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式.
(２)渠道成员冲突解决方式因子.量表题项１１~１６反映的是渠道成员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

方式和行为倾向.通过 KMO 和 Bartlett的检验以及题目间的相关性测试,显示量表数据 KMO 检

验值为０．７３,说明题项间有显著的相关性;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１３２．１,相应的概率P
值接近于０．００,则应拒绝原假设,认为有显著差异,故对渠道成员冲突解决方式题项采用因子分析是

适合的.
各主成分解释原始变量总方差的情况,本题提取了前两个特征值大于１的成分作为公共因子,这

两个因子集中了总方差的６０．３％,分别解释了总方差的３６．８％、２３．５％,符合公共因子的选取标准.
同时,进一步通过特征值碎石图,也显示出取两个因子是合适的.

表２显示的输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及旋转成分矩阵.FAC４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主要有:题项

１１(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友好商谈出业务和合作利益分配方案)、题项１２(找其他的权威且双方信任

的人或高阶主管来协调和管理)、题项１３(通过说服乙方接受自己提出的合作方案)、题项１６(多次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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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旋转成分矩阵

题项
成分

FAC４ FAC５

题(１１) ０．７５２
题(１２) ０．６９１
题(１６) ０．６５６
题(１３) ０．５６６
题(１５) ０．７９６
题(１４) ０．６０９

对方协商,用诚意打动对方实现平等谈判),依据变量的

代表意义为通过劝解和交流沟通来调解冲突,实现继续

合作,故FAC４代表着谈判沟通方式因子.

FAC５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有:题项１４(寻求仲裁

司法等机构介入公正解决)、题项１５(利用其他合作迫

使乙方参加谈判,作出让步),这两个变量主要代表着使

用司法等权威或强硬手段和方式来解决问题,故将

FAC５命名为硬性解决方式因子.

３．假设检验

(１)冲突类型与解决方式选择.针对假设 H１(渠道冲突的类型不同,渠道成员的态度及拟采取的

解决方式不同),本文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冲突情境下(排除关系强度影响)被试采取的解决方式进行方

差分析和配对样本均值检验;检验方法是分析两个冲突类型组其解决方式的均值差异.
检验结果如表３、表４,情境１(功能性冲突)和情境２(破坏性冲突),有关被试采取“谈判沟通

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倾向,其均值分别为２．０５０和２．２７０;说明功能性冲突发生时,被试对采取

“谈判沟通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倾向高,且配对样本检验显示其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假设

H１a成立.
表３　配对样本均值及标准差　

解决方式 关系强度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谈判沟通 情境１ ２．０５０ ０．５９６ ０．０４２

谈判沟通 情境２ ２．２７０ ０．６０７ ０．０４３

硬性解决 情境１ ２．９４３ ０．７２３ ０．０５１

硬性解决 情境２ ２．８３８ ０．８４２ ０．０６０

表４　配对样本检验

解决方式 情境 均值差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t Sig．(双侧)

谈判沟通 情境１Ｇ情境２ －０．２２０ ０．６０５ ０．０４３ －５．１３９ ０．００１∗∗

硬性解决 情境１Ｇ情境２ ０．１０５ ０．９２０ ０．０６５ １．６１５ ０．３１９

　注:∗∗ 表示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表６同.

　　同理,情境１和情境２,有关被试采取“硬性解决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倾向,其均值分别为

２．９４３和２．８３８;说明同一关系强度之下,被试对采取“硬性解决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倾向差别不大

且均值较为接近３(“３”表示无明显态度).说明无论功能性冲突还是破坏性冲突,被试态度偏向于模

棱两可,既不满足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解决(事实上,已有文献研究和访谈结果证实,破坏性冲突往往

无协商空间),又不愿意采取硬性解决方式,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假设 H１b不成立.
假设 H１部分成立;其中,功能性冲突发生时,被试更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破坏性冲突发生

时,被试倾向于硬性解决方式的假设未得到证实.
表５　配对样本均值及标准差

解决方式 关系强度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谈判沟通 弱关系 ２．０９４ ０．５５４ ０．０３９
谈判沟通 强关系 １．９６３ ０．６８５ ０．０４９
硬性解决 弱关系 ２．３９０ ０．７６９ ０．０５４
硬性解决 强关系 ２．７５５ ０．７２３ ０．０５１

(２)关系强度与解决方式选择.针对假设 H２(渠道

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不同,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

式不同),论文对两种不同强度的关系类型下被试采取

的解决方式进行方差分析和配对样本均值检验;检验方

法是分析两个关系强度组其解决方式的均值差异,
如表５.

分析结果显示,两种强弱不同关系强度下,有关被试采取“谈判沟通方式”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倾

向,其均值分别为２．０９４和１．９６３,而采取硬性解决方式的意愿和倾向,其均值分别为２．３９０和２．７５５;
说明,当冲突发生时,相对于“弱关系”,“强关系”的冲突双方更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反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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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强关系”,“弱关系”的冲突双方则更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且配对样本检验显示其具有显著性

差异(见表６),即假设 H２a、H２b成立.
表６　配对样本检验

解决方式 情境 均值差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t Sig．(双侧)

谈判沟通 情境１Ｇ情境２ －０．１３１ ０．６３９ ０．０４５ ２．９０５ ０．００４∗∗

硬性解决 情境１Ｇ情境２ ０．３６５ ０．９８１ ０．０６９ ５．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３)冲突态度反应与解决方式选择.针对假设 H３(渠道成员主体秉持的冲突观或态度倾向不同,
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本文对不同冲突态度反应的被试与其采取的解决方式进行了

相关分析;检验方法是冲突态度反应与解决方式选择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冲突情境(功能性冲突与破坏性冲突)、不同关系强度(弱关系与强关系),反

抗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妥协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假
设 H３a、H３b成立.两者间的相关系数如表７所示.

表７　冲突态度反应与解决方式选择间的相关关系

情境 关系强度 冲突观与解决方式 相关系数 Sig．(双侧)

功能性冲突 弱关系 反抗型Ｇ硬性解决 ０．１８８∗∗ ０．００８

功能性冲突 弱关系 妥协型Ｇ谈判沟通 ０．３７３∗∗ ０．００１

功能性冲突 强关系 反抗型Ｇ硬性解决 ０．２１４∗∗ ０．００８

功能性冲突 强关系 妥协型Ｇ谈判沟通 ０．２０９∗ ０．０３３

破坏性冲突 弱关系 反抗型Ｇ硬性解决 ０．２８７∗∗ ０．００２

破坏性冲突 弱关系 妥协型Ｇ谈判沟通 ０．１６５∗ ０．０４０

破坏性冲突 强关系 反抗型Ｇ硬性解决 ０．４３１∗∗ ０．００１

破坏性冲突 强关系 妥协型Ｇ谈判沟通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６

　注:∗ 、∗∗ 分别表示在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　论

渠道冲突的类型不同,渠道成员的态度及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其中功能性冲突发生时,渠道

成员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西方经典营销观点认为,破坏性冲突相比功能性冲突,冲突往往涉及

实质性的利益纷争,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在营销实践中,破坏性冲突往往难以在当事人之间通过

协商沟通达成一致,其解决方式往往诉诸法律或者仲裁等.但在本研究中,破坏性冲突发生时,采取

影响解决方式这一假设并未得到印证,一种推测是中国人崇尚“和气生财”,首要采取的方式是谈判沟

通方式,硬性解决方式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
渠道成员间的关系强度不同,其面对冲突时拟采取的解决方式不同,说明渠道成员的关系强度对

冲突发生时双方可能采取的解决方式有一定调节作用.强关系时倾向于采取谈判沟通方式,弱关系

时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印证了之前访谈得出的推断,即一旦冲突发生,如果有较好的合作关系

和渠道关系,即便渠道成员间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有畅通的沟通渠道,有协商解决的意愿,且由于冲突

双方碍于情面和基于未来的继续合作,处理冲突时也往往留有余地;而关系强度低,冲突中得益的一

方往往无所顾忌、不会考虑受损一方的感受,而将冲突原因归因于环境、不可抗力等其他原因推脱责

任,并在解决冲突时不采取协商协作态度.
综合比较不同冲突情境与不同关系强度下,冲突发生时渠道成员的态度及反应不同,其采取的解

决方式不同;反抗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硬性解决方式,妥协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倾向于采取谈

判沟通方式.但研究未能就失望型特质的渠道成员其解决方式得到一致的结论,一种可能是失望型

渠道成员其解决方式不包括在本研究所得出的两类因子中而采取其他冲突解决方式,比如抱怨抑或

终止合作? 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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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启　示

渠道成员秉持的观念影响冲突发生后解决方式的选择,这一结论对渠道成员的遴选具有一定意

义,即避免冲突的破坏性作用,可尽量避免选择那些具有反抗型、报复性特质的渠道成员作为合作伙

伴.在商业实践中,渠道体系中由于双方相互依赖,需要持续性合作,冲突难以完全避免,冲突发生后

采取合理的解决方式有助于减缓对双方利益和情感上的损害,而反抗型特质的渠道成员习惯采取的

硬性解决方式反而可能加剧冲突的激烈程度,使得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无助于冲突的解决.鉴于

此,可在遴选渠道成员将冲突观念同规模实力、信用信誉等指标一起作为筛选标准.
人际关系对冲突发生类型和解决方式具有调节作用,这给渠道成员间的关系营销提供了新的注

解.对于渠道成员来说,关系的强度不仅影响冲突发生的激烈程度,也影响彼此间拟采取的解决方

式;从“关系”抑制“冲突”、“冲突”影响“绩效”的角度来看,“关系”的有无以及“关系水平”的高低实际

可以转化为渠道成员的“绩效”.因此渠道成员间应注重关系的培育和关系质量的提高.此外,渠道

冲突集合了组织冲突与人际冲突、利益分歧与情绪对立等多种表现形式,但归根结底仍表现为人与人

之间的冲突.渠道成员间除了发展正式的商业合作关系,还应重视非正式的私人关系的培育、私人感

情的增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渠道成员间不仅应着力丰富双方商业合作的利益交集,通过共同

努力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共同分享利益;还应该注重深化成员的人际关系,从利益共享、机会均沾的

商业伙伴发展成同舟共济、相互扶持的朋友,这种转变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且在冲

突发生时也有助于采取更好的解决方式化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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